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关于对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与评估机构有关问题的专项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所于 2020 年 4月 24 日下发的《关于对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24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上海

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对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创新源”或“公司”）关注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专项核实。

现就核实情况汇报如下，请予以审核。 

一、问题 1：《本次公告》显示，本次重组方案变更的原因系“标的公司的

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综合考虑重大资产重组程序、资本市场环境、双

方业务市场发展以及各方需求等情况”、“为了尽快通过业务整合实现资源共享，

发挥公司与标的公司的业务协同效应，提高上市公司在 5G 产业中的整体实力”。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自《重组预案》披露以来，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等

工作的具体进展、已完成的具体工作内容及尚待完成的具体事项，相关工作进

展缓慢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如是，请说明具体内容。请审计、

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回复： 

（1）评估工作的具体进展 

我公司组织项目组评估人员对标的公司深圳市东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创精密”、“标的公司”）正积极开展评估工作，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开展现场工作的时间较晚，目前已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1）与科创新源、

标的公司、各中介机构参与本次交易的协调会，了解本次交易评估的评估目的、

评估范围和对象、评估基准日等事项；2）向标的公司发送了资产评估所需资料

清单；3）评估人员入驻标的公司现场，通过访谈、函证、收集资料等方式对标

的公司的历史沿革、业务模式、盈利预测、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等情况



进行了解，对财务数据进行必要的核实，对标的公司主要实物资产进行现场勘查

及盘点，对评估工作涉及的各项资料进行收集整理；4）就标的公司盈利预测、

业绩承诺可实现性等相关事项与标的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进行沟通、了解等。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我公司项目组评估人员仍在就上述评估事项执行清

查程序，尚需完成的主要评估工作包括待会计师对财务数据完成审定后，对标的

公司进行实质性详细测算工作，在执行完整的评估程序后对标的公司出具正式的

评估报告。 

（2）相关工作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公司自被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后，积极组织评估人员开展对标的

公司的评估工作。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相关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主要原

因系受 2020 年春节假期早于往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企业复工

复产延迟，开展现场工作的时间较晚，实施函证、现场走访等评估程序的执行受

到影响，导致对标的公司的整体评估工作进度晚于预期，因此未能按照原计划时

间完成评估报告的出具。 

目前标的公司及其客户、供应商复工复产情况良好，项目组评估人员正在积

极加快推进对标的公司的评估工作，对标的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 

（3）评估机构发表的意见 

自我公司被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后，积极组织评估人员开展对标的

公司的评估工作，但由于 2020 年春节假期早于往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

地企业复工复产延迟，导致对标的公司开展现场工作的时间晚于预期，整体评估

工作进展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我公司未能按照原计划时间完成评估报告的出

具。目前项目组评估人员正在积极加快推进对标的公司的评估工作，对标的公司

出具评估报告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问题 2：《重组预案》及《本次公告》显示，东创精密 100%股权的预估

值约为 6 亿元，宁花香、潘洪波等补偿义务人承诺 2020 年至 2022 年标的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5,500 万元、6,600 万元、7,920 万元。标

的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净利润分别为 655.85 万元、318.04 万元、3,775.11



万元；2019 年末资产总额、净资产分别为 33,900.55 万元、9,328.00 万元。 

（一）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交易预估值的确定依据、预估值较标的净资

产增值率较高的原因、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请审计、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回复： 

1、本次交易预估值的确定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预估值的确定依据为基于标的公司经营发展情况、核心

竞争力、历史业绩水平及所处行业发展趋势等情况，对标的公司未来营业收入、

成本费用、净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等重要指标作出初步预

测，并选取收益法等合适的评估方法进行初步估算得出。 

2、预估值较标的公司净资产增值率较高的原因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股东权益预估值为 6亿元，较标的公司 2019 年末净

资产增值率较高，主要原因如下： 

（1）标的公司正值业务快速发展阶段，拥有具竞争力的产品业务和优质的

客户资源，在广阔的行业发展前景下预计可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标的公司东创精密主要从事精密注塑模具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以及

精密注塑结构件成型的生产和销售，拥有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优质的知名企

业客户资源，经过持续的技术攻坚和实践积累，在 5G业务板块形成了以 5G 天线

罩、5G天线振子为主的 5G 基站系列结构件产品业务。 

在下游通信行业发展的推动下，东创精密依靠核心技术产品及核心客户资源，

实现了较快的业务增长和良好的业绩表现，2019 年实现了 45,753.80 万元的营

业收入和 3,775.11 万元的净利润（相关财务数据均尚未经审计）。 

在未来三到五年 5G 基站加快建设的蓬勃发展阶段，华为、中兴等通信核心

客户对 5G天线结构件的需求正值快速增长期，东创精密的 5G基站系列产品业务

将成为其业绩增长的关键驱动力，预计未来有望保持业绩的快速增长，具有良好

的经济效益发展前景。 

（2）预估值采取收益法估算结果，反映的是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的预估值主要采取的是收益法估算结果，收益法是从企

业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进行评估，反映的是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收益法

评估不仅能体现企业各项账面资产的价值，同时考虑技术资源、客户资源、研发



能力、市场团队、经营团队等重要无形资源的价值，以及各单项资产是否在企业

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而企业

账面价值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历史成本，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

整个企业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

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标的公司正值业务的快速发展阶段，在 5G 行业发展前景

广阔的趋势下，预计未来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使得以收益法估算的预估值较企

业账面资产金额增值较高。 

综上，本次交易预估值增值率较高具有合理性。 

3、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作价以标的公司预估值 60,000 万元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各方一致

同意，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30%股权作价 18,000 万元。本次交易作价

系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经营发展情况、核心竞争力、历史业绩水平及所处行业发展

趋势等因素，着重反映标的资产的未来综合获利能力。 

因此，本次交易作价的定价公允、合理。 

4、评估机构发表的意见 

本次交易的预估值充分考虑了标的公司经营发展情况、核心竞争力、历史业

绩水平、所处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着重反映标的资产的未来综合获利能力，使

得以收益法估算的预估值较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金额增值较高。因此，本次交易

预估值的确定依据合理，较净资产增值率较高具有合理性，以预估值作为本次交

易作价的定价依据具有公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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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 年 4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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